
2017年财政部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

号--收⼊》（财会〔2006〕3号）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15号--建造合同》（财会〔2006〕

3号，以下简称原建造合同准则）合并修订

为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⸺收⼊》（财会

〔2017〕22号，以下简称新收⼊准则）。新

收⼊准则除了规范收⼊的确认与计量，还包

括合同成本的确认、摊销、减值等相关会计

处理，并在准则应⽤指南中规定了合同履约

成本会计科⽬的具体账务处理。实务中，部

分企业往往更关注收⼊确认和计量的会计处

理，⽽忽略了成本端会计处理的合理性与恰

当性。有些企业对所发⽣的⽀出应当计⼊营

业成本还是期间费⽤存在困惑，对于与合同

有关的⽀出能否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也存在

疑议。

⼀ 合同履约成本有关基本概念

(⼀) ⽀出、费⽤与成本

企业在⽇常活动中会发⽣各种⽀出，其中有些⽀

出属于资本性⽀出，初始确认为企业的⻓期资产，如

固定资产与⽆形资产，初始以⽀出的⾦额（即成本）

计量，后续根据系统合理的⽅式分摊计⼊相关资产的

成本或期间费⽤；有些⽀出直接在存货项下的具体科

⽬归集核算，在存货实现营业收⼊的期间结转为营业

成本；⽽有些⽀出在发⽣时已消耗、不能带来经济利

益，或者⽆法归集到特定的成本对象⽽与发⽣期间相

匹配，应该在发⽣当期计⼊期间费⽤。此外，有些⽀

出与履⾏合同有关但⼜不属于固定资产、⽆形资产或

存货准则的规范范围，根据新收⼊准则的规定，这些

⽀出在满⾜条件的前提下，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确

认为⼀项资产，不满⾜条件的，应当在发⽣时计⼊期

间费⽤。

《企业会计准则⸺基本准则》（财政部令第76

号，以下简称基本准则）界定的利润表会计要素包括

收⼊、费⽤。第三⼗三条规定：“费⽤是指企业在⽇

常活动中发⽣的、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、与向所

有者分配利润⽆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。”由此可

⻅，费⽤是经济资源的流出，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

少，表现为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但⼜不是利润分配，

是利润表中计算企业营业利润的扣减项，主要包括营

业成本与期间费⽤两⼤类。

基本准则未单独界定成本的定义，其中第三⼗五

条指出：“企业为⽣产产品、提供劳务等发⽣的可归

属于产品成本、劳务成本等的费⽤，应当在确认产品

销售收⼊、劳务收⼊等时，将已销售商品、已提供劳

务的成本等计⼊当期损益。”我们认为，成本可以从

两个维度理解，其⼀是计量属性中的历史成本，通常

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某项资产所放弃的资源的公允价

值；其⼆是利润表中与营业收⼊相对应的营业成本，

反映出企业为获取⽇常活动产出的收⼊⽽直接付出的

代价，营业收⼊与营业成本的差额为⽇常活动产出的

⽑利。在计算得出营业利润之前，还需要扣减当期发

⽣的管理、销售、财务费⽤等期间费⽤。

期间费⽤是指企业⽇常活动发⽣的不能计⼊特定

核算对象的费⽤，⽽应计⼊发⽣当期的损益。之所以

不计⼊特定的成本核算对象，主要是因为期间费⽤是

企业为组织和管理整个经营活动所发⽣的费⽤，与可

以确定特定成本核算对象的材料采购、产成品⽣产等

没有直接关系，因⽽期间费⽤不计⼊有关核算对象的

成本，⽽是直接计⼊当期损益。期间费⽤具体包含以

下两种情况:⼀是企业发⽣的⽀出不产⽣经济利益，

或者即使产⽣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

认条件的，应当在发⽣时确认为费⽤，计⼊当期损

益；⼆是企业发⽣的交易或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⼀项

负债，⽽⼜不确认为⼀项资产的，应当在发⽣时确认

为费⽤计⼊当期损益。

(⼆) ⽀出、费⽤与成本的关系

⽀出、费⽤与成本三者既有重合之处，但对财务

信息⼜有不同的影响。从三者涉及的范畴看，⽀出的

外延最⼴，费⽤次之，⽽成本（营业成本）最⼩。⽀

出更强调是资源流出这个⾏为，⽀出可能获得另⼀项

资产，也可能直接耗费；⽀出不仅与利润表有关，还

会涉及资产负债表项⽬，有些⽀出先资本化为资产，

后续通过费⽤形式再转⼊利润表。⽽费⽤仅涉及利润

表项⽬，具体⼜包括营业成本与期间费⽤两⼤类。成

本（营业成本）是对象化的费⽤，在确认营业收⼊之

前，以资产的形态列报，确认营业收⼊后，原以资产

形态归集的成本转为营业成本；⽽期间费⽤不能对象

化，在发⽣时直接计⼊当期损益，不存在以资产形式

列报的过程。

⼆ 合同履约成本的界定

 

企业能否恰当列报利润表项⽬会影响其

经营业绩的构成，从⽽会影响财务报表使⽤

者进⾏分析决策。本⽂⾸先阐释合同履约成

本的有关基本概念，着重结合实务案例探析

合同履约成本的界定，进⼀步探讨按履约进

度确认收⼊时合同履约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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